
1

「與學生和老師談新聞和資訊」講座 –私隱權VS知情權
2025年5月19日

私隱專員公署
署理律師馮學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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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 在數碼世界的私隱問題，傳媒報道需要留意的事宜 

2. 在社交媒體應該如何保障自己的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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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數碼世界的私隱問題，
傳媒報道需要留意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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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權」
《基本法》第28至30條分別保障香港居民的人身私隱、地域私隱及通訊私隱

第28條
「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監禁。禁止任意或非法
搜查居民的身體、剝奪或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禁止對居民施行酷刑、任意或非法剝奪居民的生
命。」

第29條
「香港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不受侵犯。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侵入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

第30條
「香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公共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有關
機關依照法律程序對通訊進行檢查外，任何部門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
訊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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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權」
❑ 「私隱權」的國際人權標準 :《世界人權宣言》第12條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

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干涉或攻擊。」

❑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法例第383章) 第II部第8條之下第14條 

(一) 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

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
(二) 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 第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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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六項保障資料原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nfFR5sRWw4


7

• 須為直接與資料使用者的職能或活動有關的合法目的而收集

• 收集的方法須是合法和公平

• 收集的資料對該目的是必需的、屬足夠

    但不超乎適度

六項保障資料原則
原則1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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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個案
❑ Face Magazine Limited v PCPD & Sudden Weekly Limited v PCPD

(AAB 5 & 6/2012)（裁決日期: 2014年1月6日）

• 兩家傳媒機構以長焦距鏡及放大器等攝影器材偷拍藝人在家中的活動，並將該些照片刊

登於兩本雜誌內

• 行政上訴委員會經考慮後：

– 藝人對其家中生活有合理私隱期望，不應純粹因為是藝人而被剝奪私隱受保護的權利

– 認為傳媒刊登該些照片只是為滿足某些讀者對藝人私生活的好奇心，非出於公眾利益

– 特別指出公眾有興趣知悉的事情並不等同涉及公眾利益

– 裁定傳媒以不公平方式收集藝人的個人資料，違反保障資料第1(2)原則，並駁回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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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項保障資料原則 
原則3  個人資料的使用

• 如無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
用於新目的

• 根據法庭判例，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規範「是
針對濫用個人資料，有關個人資料已在別處
刊登或可供公眾查閱並不重要。這與條例保
障個人資料的目標是完全一致的。」

「新目的」指在收集資料時擬使用的目的或
直接有關的目的以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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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存放於公共領域的個人資料

• 為依從法定要求讓公眾查閱的個人資料，例如已登記的選民

、已登記業權的業主和公司董事等人士的個人資料

• 為方便聯絡及核實專業和公職人士的身

份而編製的公共名冊

• 為公眾利益目的發放的公共紀錄、新聞

報道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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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存於公共領域的個人資料

• 將個人資料存放於公共領域的資料使用者

可訂明該些個人資料供查閱及使用的條件

或施加限制，如限制查閱人士的類別和使

用目的

• 查閱人士從公共領域收集個人資料時，若

妄顧這些說明和限制，可能違反保障資料

第1(2)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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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存於公共領域的個人資料

• 使用取自公共領域的個人資料時，必須留

意該等資料存放於公共領域的原來使用目

的、使用的限制（如有）及資料當事人在

個人資料私隱方面的合理期望

• 即使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存在於公共領

域，這並不表示資料當事人已同意其個人

資料可被毫無限制地使用於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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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個案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蔡玉玲 (FACC 2/2023)
(判案書日期: 2023年6月5日)

• 控罪：「為着取得道路交通條例下的證明書，明知而作出在
要項上虛假的陳述」罪，違反《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
第111(3)(a)條

• 「虛假」：上訴人在網上申請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時，聲稱
她申請證明書的用途是「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而
事實上是為了就涉案車輛據稱被用於一宗罪案中而進行的調
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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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蔡玉玲 (FACC 2/2023)
(判案書日期: 2023年6月5日)

• 裁定：

1. 按照免受可疑刑罰原則和言論及新聞自由受憲法保護，沒有
理由將真誠的新聞調查（針對車輛的註冊車主與其車輛的使
用與某罪行有可能的關聯）排除在「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
事宜」以外。

2. 上訴人關於申請證明書的用途的陳述不屬於虛假陳述。

相關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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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蔡玉玲 (FACC 2/2023)
(判案書日期: 2023年6月5日)

• 裁定：

3. 上訴人在陳述其申請證明書的用途時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並
非不可抗拒的推論，因為「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的
一詞既不清晰也不明確。考慮到媒體和新聞機構申請及獲發
證明書的數量，作爲記者的上訴人很可能誠實地錯誤相信其
新聞工作用途包含在「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内。

相關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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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罪行
《私隱條例》第64(1)條 

任何人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自該資料使用者的某資料當事人的任何個人資

料，而該項披露是出於以下意圖的，該人即屬犯罪——

(a) 獲取金錢得益或其他財產得益，不論是為了令該人或另一人受惠而獲取；或

(b) 導致該當事人蒙受金錢損失或其他財產損失。

罰則 –第64(3)條：
任何人犯第(1)款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00,000及監禁5年。

「新聞活動」的免責辯護 –第64(4)(d)條：
純粹為合法的新聞活動(或與之直接相關的活動)，而披露有關個人資料；而有合理理
由相信，發表或播放該個人資料，是符合公眾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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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罪行
❑ HKSAR v Next Digital Limited & Others (KTS 566-569/2021)

(定罪及判罰日期: 2021年6月15日)

• 相關週刊記者在2019年向入境處查冊，並在其報道公開某藝人的兒子的出世紙，

當中顯示其英文姓名、生日日期、性別及其母親的姓名等個人資料

• 該名記者向入境處報稱與事主是朋友關係，申請副本是用作個人用途，但兒童母

親從未授權任何人申請副本

• 裁定違反《私隱條例》第64(1)條 – 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自該資料使用

者的某資料當事人的任何個人資料，意圖獲取金錢得益或其他財產得益

• 報道只是為了滿足公眾的好奇心，有關的報道並不符合公眾利益， 所以「新聞

活動」的免責辯護並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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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罪行

未經資料當事人同
意披露個人資料；

未經資料當事人同
意披露個人資料；
及

有意圖或罔顧是否
會導致資料當事人
或家人蒙受指明傷
害

有意圖或罔顧是否
會導致資料當事人
或家人蒙受指明傷
害；及

對資料當事人或家
人構成了指明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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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社交媒體應該
如何保障自己的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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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使用社交媒體及即時通訊軟件
相關的個人資料私隱風險

私隱受損

個人資料被濫用

虛假帳戶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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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社交媒體「自保」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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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社交媒體「自保」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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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社交媒體「自保」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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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媒體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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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追蹤我們
最新資訊

一般查詢熱線 2827 2827          傳真 2877 7026
網頁 www.pcpd.org.hk
電郵 communications@pcpd.org.hk
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48號大新金融中心13樓13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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